
肋未紀 

 

一、名稱 

「肋未紀」是梅瑟五書第三部書名。希伯來人取本書首字，稱為「召叫」，

意謂天主「召叫」梅瑟，以訓示以色列祭祀的法律，因此猶太經師又稱本書

為「司祭法典」或「祭司法典」。「肋未紀」一名出自七十賢士譯本，拉丁

通行本沿用此名，遂通行於教會內。世界各國譯本皆稱本書為「肋未紀」，

是因為選民的司祭皆出自雅各伯第三子肋未支派的原故（戶 1:47-54; 3:40-51; 

見希 7:4-25）。 

 

二、主題與內容 

  以色列子民既蒙召為天主的選民，在西乃山與天主訂立了盟約，接受了

十誡和約書，形成了一個「神權政體」的國家，形成了一個「司祭的國家，

聖潔的國民」（出 19:6），那末，他們自然應以聖潔的生活來度日，把自己

獻於天主。但因為人的本性具有靈魂和肉身，尤其是社會的動物，只有內心

的虔敬不夠，外面也應有所表現，如舉行各種祭獻的儀式，慶祝不同的慶節

等，以表達人對天主的敬心誠意。本書即是為此而作。猶如我國古時祭天祀

祖的種種儀式和禮規，載於禮記內，同樣，肋未紀可說是以色列人的禮記。 

  以色列子民雖然蒙選為「聖民」，為人類擔任司祭的職務，但他們究竟

不能人人擔任司祭的職務，所以肋未支派特被蒙召來替全以民擔任司祭的任

務。雖然以民有司祭代他們行祭，但他們究竟是一「司祭民族」，所以也有

他們應盡的司祭義務，在「司祭法典」內，對他們也不能不規定一些應守的

潔淨法律，以維護他們的純潔信仰和聖潔生活。所以祭祀、司祭與民族原為

一體，不容分離（希 5:1），故在「司祭法典」內，常是三者並論，這也是

本書上下一貫的中心思想。準此，本書大致可分為四段：第一段：祭祀的法

律（1－7）；第二段：司祭受職禮（8-10）；第三段：潔與不潔的規定（11-16）；

第四段：聖潔的法律（17-26）。最後一章可視為附錄，討論誓願與什一獻儀 。 

 

三、作者 

本書既是梅瑟五書之一，當然本書的作者應為梅瑟。說本書的作者為梅

瑟，並非說現有的肋未紀全是出於梅瑟之手，而只是說，它的淵源是出於梅

瑟在西乃山下給以色列子民所制定的法律 。如眾周知，人為的法律並不是一

成不變的，而應隨時的需要，環境的變遷，加以改進或修正，尤其宗教禮儀，

更是與時俱進的。以色列子民在曠野與在客納罕地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不同 ，



自然所遵守的法律，與所奉行的禮儀也不能一樣，不過，所謂演進與改變，

也只就其形式而言，其固有本質，則始終如一，聖教會的「彌撒」聖祭禮儀

的演變，可為此事作最好的例證。 

梅瑟既是立國立教的民族領袖 ，他的使命是使以民敬拜上主為自己唯一

的天主，且以以民會眾的名義與上主訂立盟約，所以不能不對敬拜上主的禮

儀有所規定。敬拜上主的禮儀，豈能少了祭祀，所以梅瑟必然制定了一些祭

祀禮儀，使以民不循外教人的習俗，而依照天主藉梅瑟所定的祭禮來祭祀

（17:1-7）。有祭祀，便不能沒有司祭一職，是以梅瑟在亞郎家族內建立了一

特殊的司祭制度，規定了他們奉職的權利與義務，為猶太教奠定了基礎，這

可由以民早期的史書，對亞郎司祭職的承認獲得證明。見蘇 14:1; 21:1; 民 

20:27, 28; 撒上 1:3; 2:27, 28; 21:6; 22:11; 撒下 8:17 等。 

 由此可以斷定：梅瑟在曠野裡實為以民規定了一些祭祀條文，且書寫在

典冊上，以為法式。後世的立法者或司祭以這些條文，奉為準繩，創立新法，

或按時代與環境的需要，對舊法有所修訂或增刪，自然也用了大立法者梅瑟

的名義。所以說肋未紀內所有的法律，或直接或間接出於梅瑟之手，未嘗不

可。 

 

四、主要神學思想 

 本書所記載的一切祭祀和禮儀法規，雖然都是暫時性的，因為舊約的祭

獻和慶節，只是「未來美物的影子」（哥2:17; 希10:1）；並且這一切禮典，

本身也決不能除去人罪，只能在幫助百姓激發他們的信仰和希望，期待默西

亞的來臨和救贖的恩寵。救主一來，以自作犧牲的祭獻，救贖了全人類，舊

約的一切禮儀和法規也隨之廢除 ，但為新約的教會仍有其永久的價值和意

義，因為本書一再勸諭：「你們應是聖的，因為我，上主你們的天主，是聖

的」（17-26十章內，凡四十七次）。這句話不但是向舊約的司祭說的，也屢

次是向以民百姓說的。以色列子民，因為有天主藉會幕，藉雲彩住在他們中，

他們就應如此聖潔。如今我們所有的，不是陰影，而是實體--------- 耶穌基督，

他是無罪的羔羊，生活的天主之子，親自住在我們中間，我們更該如何聖潔

呢？聖伯多祿即以此語勸勉當時的信徒，並稱他們為「特選的種族，王家的

司祭，聖潔的國民，屬主的民族」（伯前 1:13-16; 2:9-10）。梵二亦用此語來

形容新約的天主子民（見教會憲章第二章）。 

 
（取自《荒漠燃荊：甲年》，香港：展福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8，(20)-(23)頁） 

 
 


